
 

 
33

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57 期 院會紀錄

維持節電意識並有持續省電之動力。另自 102 年起，台電公司每年舉辦多項節電抽獎及競賽

活動，期透過多元之活動激發節電創意，吸引用戶持續投入節電。 

五、規劃推動節電宣導，如「夏月縣市節電競賽」、「企業集團自願性節能簽署」、「製造業內部

節能服務團授旗」及「節能績優表揚」等活動，並鼓勵企業自發性參與。105 年參與需量競價

措施之產業，包含電子業、鋼鐵業、塑膠業、紡織業、食品業、製造業、百貨業、金融業及

服務業等，台電公司於 105 年 5 月份共執行 17 次需量競價，得標容量為 164 萬瓩，累計抑低

實績為 116 萬瓩，平均執行率約 7 成，以 105 年 5 月 31 日備轉容量率（1.64%）創新低之日

為例，當日減少 39 萬瓩尖峰用電量，台電公司未來仍持續推動需量競價措施。 

六、台電公司將持續強化既有機組運轉與維護，並確保規劃及施工中之燃煤及燃氣電廠（如林口、

大林、通霄等電廠更新計畫）皆能如期完工商轉。另本部能源局已完成修訂「汽電共生系統

實施辦法」相關條文，建立緊急增購電力之機制，以善用汽電共生系統之供電潛力。 

七、本部及台電公司在「核一、核二、核三不延役，核四不運轉」之政策前提下，全力確保國內供

電穩定。另有關核一廠一號機是否恢復供電，必須在窮盡一切方法、安全無虞以及社會有共

識之三大前提下，才會進行評估。 

（三十四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「政府應健全預防過勞的法規制度，

包括加強勞動檢查、調整過勞認定標準及程序，協助企業預防

過勞事件，包括辨識過勞高風險工作類型、主動介入建立健康

管理機制等，打造合理、健全之勞動環境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588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7-419） 

邱委員志偉就「政府應健全預防過勞的法規制度，包括加強勞動檢查、調整過勞認定標準及

程序，協助企業預防過勞事件，包括辨識過勞高風險工作類型、主動介入建立健康管理機制等，打

造合理、健全之勞動環境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勞動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勞動基準法正常工時規定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已縮減為每週 40 小時，另為健全過勞預防之相

關法規制度，業於職業安全衛生法明定「過勞預防條款」，並公告「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

預防指引」，針對長工時、工作壓力較重之高危險族群，持續研訂相關服務工具指引，提供

業界推動過勞預防之參考與運用。有關現行過勞認定標準及程序方面，查除日本及韓國外，

其他國家均未針對過勞訂定相關認定標準。我國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（外傷導致者

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」（即過勞認定參考指引），係參考日本過勞認定基準及召開多次專

家會議研議所定。考量過勞之認定具客觀嚴謹標準，認定要件除應考量異常事件、短期工作

過重及長期工作過重等因素外，亦需考量個人疾病史及其職業暴露狀況（含工作性質、工作

負荷及工作量等），經醫師綜合評估方能研判，爰將持續蒐集最新醫學及流行病學相關資訊

，適時檢討修正。 

二、在加強勞動檢查方面，除自 104 年起將過勞預防條款納入勞動監督檢查重點外，每年均針對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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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行業（如保全業與知識密集等行業）實施勞動條件專案檢查，105 年更增列過勞高風險行

業（如醫療保健服務業）實施勞工身心健康保護之專案檢查，以督促事業單位落實勞工身心

健康保護之規定。另為擴大勞動檢查量能，本部 105 年將持續補助地方政府聘用 325 名勞動

條件檢查人力，加強高工時行業之檢查。 

三、考量多數中小企業於推動職場健康管理之相關專業資源與經費有限，本部於 104 年已委託建置

北、中、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，逐步擴增專業服務網絡資源，透過以組成專業團隊主動進

入企業輔導之方式，協助中小企業辨識過勞高風險族群與提供勞工健康諮詢等服務，並提供

部分經費補助企業推動工作環境改善及勞工身心健康措施，強化相關預防作為之落實。 

（三十五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「隨著老齡化與少子化，保險財務承

受龐大壓力，勞保年金制度將無法持續穩健運作」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591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7-449） 

邱委員志偉就「隨著老齡化與少子化，保險財務承受龐大壓力，勞保年金制度將無法持續穩

健運作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勞動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人口結構正面臨快速老化與少子女化，依國發會推估 65 歲以上人口將由目前約 311 萬人

，至 150 年將增為 735 萬人；15 至 64 歲工作年齡人口數於去（104）年達最高峰，之後將持

續下降，由目前 1,729 萬人，至 150 年降至 904 萬人，故可預見勞保未來領取年金人數及金額

快速累增，繳納保費人口相對緊縮。又按 104 年度最新勞保財務精算結果，預計 107 年當期

保費收入不足支付各項給付支出，之後收支缺口逐年擴大，116 年基金餘額轉為負值；截至

103 年底潛藏負債為 8.36 兆元，勞保未來長期財務壓力沉重。 

二、基此，為因應上開問題，行政院前曾參照先進國家改革經驗，就平均月投保薪資、年資給付率

、保險費率、基金運用績效及政府責任等面向同時檢討，提出勞保年金改革法案，並於 102

年 4 月 25 日送立法院審議，惟上開法案因大院第 8 屆會期屆期而不續審。 

三、另考量為維持年金體系永續及確保勞工老年經濟生活安全，勞保年金制度仍有及早檢討之必要

，然因制度之檢討，涉及不同世代間權利義務之衡平及各職業別年金制度之差異問題，須經

各界充分討論取得共識，始得推動，爰本次改革將透過成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、召開國是

會議，尋求社會共識後提出改革法案等三階段程序進行。目前上開委員會業已成立，行政院

後續將配合該委員會之運作期程，於各界達一定共識後，儘速研擬勞保年金改革法案，送立

法院審議。 

（三十六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經濟部與台電公司應提出完整合理的

電力計畫，滿足民眾與產業用電需求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
